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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体（ ）是指在工程承包

市场中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承包商为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，

通过共享其资源、分担风险，以实现优势互补、承揽工程

项目，项目实施中各自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同时，通过契

约联结或股权参与的方式建立较为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。

论文首先介绍海外工程项目联合体的三种模式，其次以合

同中涉及财务管理的三大方面即税务、工程款支付、保函

作为基本点，详细阐述与比较每种联合体模式的优势与劣

势，最后初步探索实践中经济可行、风险可控的联合体财

务管理模式 [3]，以期更好地为海外中资企业服务。

本部分以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的预扣税制为背景，以

工程实践为出发点，仅从纳税主体（即是否进行联合体税

务注册）及工程款支付方式两个视角，将联合体划分为以

下三种模式：一是注册模式；二是主导方代表联合体收款

模式（非注册）；三是业主分别付款模式（非注册）。下

文以中资企业 A公司作为联合体中主导方、联合体中仅存

在两个合作伙伴为例进行分析 [1]。

该模式下需要进行独立的联合体税务注册即联合体为

独立的纳税主体，同时需要开立单独的联合体银行账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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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实施，中国施工企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划时代机遇，进军新市场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，尤其在东
南亚地区，各国政府针对本国企业多有特殊的保护政策，以巴基斯坦为例，其他国家公司需与当地公司组成联合体，才能
参与巴基斯坦工程项目的竞标。同时，在“走出去”后为了进一步“融进来”，逐步适应东道国规则，也需要与当地企业
联合，学习、积累属地化运营经验，因此针对联合体项目财务风险的分析更显重要。论文主要针对海外中小型联合体项
目，通过分析三种联合体模式下所面临的税务、资金及保函等财务风险，初步探索实践中经济可行、风险可控的联合体财
务管理模式。

关键词

海外中小型联合体项目；财务风险；财务管理

【作者简介】祁辉（1988-），男，中国河北任丘人，硕

士，注册会计师，从事国际项目财务管理研究。



73

财经与管理·第 05 卷·第 11期·2021 年 11 月

业主向联合体账户支付工程款并以联合体名义预扣税金。联

合体需要单独建账核算及纳税申报，较为复杂。该模式下需

以联合体作为申请人开立保函，如图 1所示。

该模式对A公司存在重大税务及资金风险，较为不利，

主要风险如下：

①东道国实行预扣税制的情况下，联合体与 A公司互

为独立的纳税主体，业主在支付工程款时预扣联合体的所得

税，存在只能由联合体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进行抵扣、

A公司无法抵扣的风险；若无法抵扣，A公司依据从联合体

中分得的利润计算应纳所得税时，需要针对分得的利润进行

二次缴税。

②因联合体与 A公司互为独立的纳税主体，A公司的

进项税无法用于联合体销项税的抵扣。

③联合体银行账户如果需由联合体双方签字才能生效，

将导致 A公司失去对资金的有效控制权，而 A公司作为主

导方对业主承担该合同项下的全部责任，却没有享有对等的

权利，一旦项目执行过程中与合作伙伴发生纠纷，将处于被

动境地。

该模式不进行联合体税务注册也不需要开立联合体银

行账户，分为以下两个阶段，一阶段由主导方全权代表联合

体收款，业主预扣主导方税金；二阶段根据联合体协议中的

工作范围及合同额，由主导方向合作伙伴付款并预扣税金，

此时合作伙伴实质上为分包商 [2]。该模式下会计核算、纳税

申报方式与 A公司自揽项目相同，不针对联合体单独建账

核算。保函可由主导方作为申请人单独开立，也可由联合体

作为申请人开立，如图 2所示。

该模式优点为，A公司可完全控制项目资金，以保证

合同的有效执行；缺点为，A公司向合作伙伴（实质为分包

商）付款时仍需预扣税金导致二次扣税。该模式下需注意若

由主导方全额开立保函，需要求合作伙伴提交以主导方为受

益人的背靠背保函。

该模式不进行联合体税务注册也不需要开立联合体银

行账户，根据联合体协议中约定的各自工作范围及合同额，

联合体各方分别向业主提交发票请款，经审核无误业主分别

向联合体各方付款并分别预扣税金。该模式下会计核算与纳

税申报方式与 A公司自揽项目相同，不针对联合体单独建

账核算。保函可由联合体各方作为申请人分别开立，也可由

联合体作为申请人开立，如图 3所示。

该模式优点为，完全避免了双重征税的问题；缺点为，

A公司无法控制项目整体资金，此种情况下应力争在主合同

中约定联合体各方针对各自的工作范围向业主承担责任，否

则 A公司作为主导方将承担该合同项下的全部责任，却无

法控制项目整体资金，一旦合作伙伴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

问题，将导致 A公司承担连带责任。

假设中资企业 A公司作为主导方，与东道国 B公司组

成联合体共同执行东道国某工程项目。A公司与 B公司签

订了联合体协议，A公司作为主导方负责合同采办及设计部

分，B公司作为当地合作伙伴负责合同施工部分，根据各自

所承担的工作量约定了所占有的合同金额。为全面控制联合

体项目潜在的税务及资金风险，拟设计经完善的由业主分别

付款的财务管理模式（非注册）如下：

在不进行联合体税务注册及账户开立、完全规避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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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税的基础上，为保证合同执行效果及对 B公司进行有效

的资金约束，在与业主签订的主合同及联合体协议中均对请

款与付款程序进行特殊约定，即由 A公司与 B公司分别向

业主编制请款发票，请款时必须由 A公司出具面函并经 A

公司代表人签字，统一向业主提交请款发票，业主不接受 B

公司的单独请款，从源头进行控制；业主审核请款资料无误，

按照 A公司与 B公司发票金额分别签发支票，但支票须由

A公司代表人统一签收，A公司确认 B公司所完成工程量

后寄送其支票，亦从终端加以控制。

业主分别以 A公司、B公司名义预扣税金并向 A公司、

B公司提供预扣税缴存证书。该模式下会计核算方式与 A

公司自揽项目相同，不针对联合体单独建账核算。项目履约

及预付款保函，根据联合体协议中 A公司与 B公司所享有

合同额，分别向业主提交保函、承担合同项下的责任与义务。

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深入推进，中国施工企业迎

来了海外发展的历史性机遇，联合体运营模式将会越来越普

遍，这也是成功进入东道国市场、实现属地化运营的必经之

路。论文针对海外中小型联合体项目，通过分析三种联合体

模式下所面临的税务、资金及保函等财务风险，初步探索实

践中经济可行、风险可控的联合体财务管理模式，以期更好

地为海外中资企业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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